
拾叁．關於第六委員會報告中所通過之各項決議案

一．臨時議事規琍之修正

弟三十三條

醞議決：

（甲）第三十三條之本應加下列一

句：

「但該委員會亻溥應決定任何政治lhl

題． j

（乙）於弟三十三條後應添列第三

十三條甲，其文如下：

「無代表出席總務委員會之太耷

會員國，其曾請求於議布 H 程內

增列一項附加項目者應得出席鯰

務委員會討論該項目時之任何會

議，並得參加關於該項目之討論，

但無投票權． j

第七十三條

醞議決：

第七十三條應予修正，於該條之木

加下列一句：

「且亻｀應舉行提名」

附則二~-I.

岑倉議決：

附則二1·應予修正如下：

「爲依據憲章弟六十二
..-----_-_-_-- - 

條弟四項

召集國際會議，科「未制定確切規則

前，經濟暨祉會理｀耜會經與噬令國

會員國商洽後，得依據第六十二條

之精神，召集國際會議以處理該理

事會職務範圍內任何市項，包括：

國際貿易及就業：公允調整國際市

塲之價格，及衞生等事項」．

一九四大年一月二十六 H ，第十入次全會．
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，第十九次全會．

二．大會之委員會組織

垕注惹及弟六委員會之報告（文

件A/36) 並通過其結論．
一九四六年二月「－＾ H, 第－：十一次令會·

三．國際法院法官之薪酬偉）．

＊罈議決：

國際法院法官之薪給應以下列等級

爲準：

l浣R:

年薪

特別津貼

副院長：

年薪．．·
代理院長時毎 H

荷幣（祛曏林）

54,000 

15,000 

. 54,000 

津貼一百荷幣（法羅林）

但其總數小超壹砒荷幣 10,000

法官：

年薪．．． .. 54,000 

鷗鷓江－條所及之法官：

執行公務時每H津貼壹百式拾荷

幣（法羅林），另加毎 H 生活津貼

費六十荷幣（法羅林）
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，第二十；．次全會·

四．國際法院法官之養老金

迂亟欲使l鹵際法院之法官，耆記

官長及職員能有相當合理之養老金，

因此訓令秘凸k與國際法院料記官li

商榷後制成法官，書記官長及職員之

養老金方案以之提交弟一屆大會弟二

期會議．
一九四六年二月六 H ，第二十三次仝會．

4 註）本決議案係根臚第五及第六委員會之聯合

建議案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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